
青年百億海外圓夢基金計畫─海外翱翔組

以上內容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及合作單位保有最終調整之權利

I-6-8 為愛不打烊

1

◆ 主題類別：（八）專業職能培訓

◆ 國家城市：波蘭－格丁尼亞

◆ 見習機構：

見習機構 見習機構參考說明

青年合作與交流中心

CWM（係為該中心波蘭語名稱縮寫）是波蘭獨立的非

政府、非營利組織，與任何政黨或宗教協會無關。於

西元2000年成立，從事在地及國際志工活動。國際志

工活動多屬歐盟轄下的歐洲團結組織（European 

Solidarity Corps，昔稱 European Voluntary Service）

項目。旨在支持波蘭及國外開放且民主的社會發展，

促進國際教育交流和年輕人的積極性。CWM 為年輕

人創造與其他國家的同儕見面、克服溝通障礙並打破

刻版印象（stereotype），透過跨國志工活動，進一

步瞭解自身興趣，增進外語能力，並認識各國文化。

格丁尼亞社會小學（Gdynia 

Social School）

格丁尼亞社會小學（Gdynia Social School）：由協

會開辦的私立社會學校，旨在引入替代教育方法。它

專注於與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一起工作，例如患有視力

障礙、自閉症和其他疾病或健康問題的兒童。這是一

所小型學校，僅招收 160 名 6 至 15 歲的學生，大約

10 名學生為一組進行教學。

https://cwm.org.pl

https://cwm.org.pl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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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見習名額：3 名。

◆ 圓夢期間：115 年 9 月 27 日至 11 月 7 日，共計 42 日 ( 不含飛行日 )。

青年申請資格：

• 具中華民國國籍之 18－30 歲青年。

• 須提供無犯罪紀錄證明。

• 英語或波蘭語能力至少 B1。

• 相信教育係社會組織變革的重要工具。

• 喜歡與人近距離接觸。

• 有創造力、獨立、有耐心。

• 積極尋找教育新靈感和方法。

出發前辦理線上培訓 2 次，內容大致如下：

第 1 次：介紹臺波關係現況、文化差異並建立團隊服務概念。

第 2 次：行前 1 個月說明研習內容、團隊成員、生活及住宿注意事項。

◆ 行前說明會（若無法參加視同放棄錄取資格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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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期 行程

9 / 27 – 11 / 7

每日約 4－5 小時，每周休 2 日，見習內容大致規劃

如下：

志工助教，協助學童課後輔導及活動，促進學童對臺灣

的瞭解；與該校其他歐洲國家志工互動。

尼古拉斯主教協會（Saint Nicolas Bishop Association）

兒童及青少年課後輔導中心：依個別創意為兒童、青少

年或老人舉辦工作坊（可進行手工藝製作、音樂、烹飪

等）。

◆ 行程（將視實際情況細節可能略有調整）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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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每位錄取青年之獎勵金總經費為新臺幣 (  以下同 ) 250,000元，將由

青年發展署撥付予青年，分項內容如下：

• 合作單位辦理金額合計為 124,400 元，由錄取青年獲取獎勵金後，繳交

予合作單位，繳交方式將於錄取後通知。

• 青年自理金額合計為 125,600 元。

◆ 經費規劃

經費項目 金額 支用內容

合作單位辦理

主辦單位行政及管

理費
124,400

包含住宿、當地交通及主辦單位行政費。

行前講習及輔導費
行前講習 2次、當地輔導員及提案單位訪視

費用。

合計 共 124,4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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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費項目 金額 支用內容

青年自理項目

機票 50,000 來回經濟艙等機票。

生活費 64,624 包含餐費和零用金。

保險費 5,000 投保歐盟地區短期醫療險及意外險費用。

簽證費 740 ETIAS（歐洲旅行資訊與授權系統）費用。

其他與雜支 5,196

青年參與學校志工工作坊活動需自備材料，

視個人特長，如寫書法、烹煮珍珠奶茶、製

作香包或剪紙等。爰編列雜支予錄取青年視

特長採購所需材料。

合計 共 125,600 元

本案獎勵金總經費 共 250,000 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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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 其他注意事項

• 請依本計畫簡章規範辦理相關事宜。

• 請依計畫內容辦理所需簽證，並須於本計畫之圓夢期間規範出發日期前

取得簽證，逾期未取得簽證者，視同放棄錄取資格且不得異議。

• 錄取者須全程參與計畫行程（含行前培訓、說明會、集訓及成果發表

會）。

• 出國圓夢期間不得因個人因素請假或無故缺席，若無法全程參與則視同

未完成本計畫，須繳回未執行日數或全部之獎勵金金額。

• 錄取青年應參與所安排之所有活動，並於活動結束後 10 日內繳交英文

書面心得報告予合作單位，副本提案單位。

• 錄取青年返國後 6 個月內需自行洽繫國內機構辦理 1 場研習心得發表，

規模與型式不拘；日後無償為本計畫未來錄取青年提供諮詢輔導。

• 青年若未能依據計畫學習、經輔導未改善者、未能遵守管理及輔導情節

嚴重者，或違反當地國相關法令者，得予以終止本計畫提早返國，並追

回相關獎勵金。

I-6-8 為愛不打烊


	投影片 1: I-6-8 為愛不打烊
	投影片 2: I-6-8 為愛不打烊
	投影片 3: I-6-8 為愛不打烊
	投影片 4: I-6-8 為愛不打烊
	投影片 5: I-6-8 為愛不打烊
	投影片 6: I-6-8 為愛不打烊

